辽宁省建筑业协会文件

辽建协[2003]21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优秀建设

程质量检查员评选办法》的通知

各市建筑业协会（联合会）、建没工程质量管理协会、中省直单位、工程质量监督站：

    为提高我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水平，推动全省建设工程质量整体水平的提高，经研究决定，在全省开展评选优秀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活动。现将《辽宁省优秀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评选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附：辽宁省优秀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评选办法

辽宁省建筑业协会

2003年5月12日

辽宁省优秀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评选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辽宁省建设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水平，鼓励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遵守职业道德、钻研业务、尽职尽责，推动全省工程质量整体水平的提高，依据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辽宁省行政区域内施工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均列入评选范围。

第三条　辽宁省优秀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每年评选表彰一次，不超过100名。

第四条　辽宁省优秀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由辽宁省建筑业协会表彰，评审工作由辽宁省建筑业协会工程质量管理分会组织实施。

第2章 评选条件

第五条　在辽宁省行政区域内连续两年以上担任质量检查员工作。

第六条　具有辽宁省建设厅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资格管理部门认可的建筑施工企业质量检查员资格。

第七条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认真履行并完成工程施工中由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负责履行的各项职责。

第八条　近三年来（不含申报当年，下同）所参与施工的工程，有一项获得辽宁省建设工程世纪杯或省级以上优质工程荣誉称号。

第九条　近三年来所参与施工的所有工程皆未发生施工质量事故及施工质量投诉。各级工程质量检查中未因施工质量问题受到处罚。

第十条　近三年至少有项关于工程质量方面合理化建议被单位采纳，或至少有一篇关于工程质量方面的文章在有关刊物上发表。

第3章 申报及评选程序

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从本企业质量检查员中选拔，向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协会或市有关协会推荐，申报人须填写《辽宁省优秀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申报表》一式四份（见附表），并附相关申报资料如下：

1、由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出具的在辽宁省行政区内连续参与施工满两年以上证明原件一份，证明材料应说明所施工工程的名称、概况等；

2、《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岗位证书》复印件一份；

3、近三年来所参与施工工程获得辽宁省建设工程世纪杯或省级以上优质工程荣誉称号证书复印件一份；

4、施工工程所在地质量监督站出具的近三年来所参与施工的所有工程皆未发生质量事故、各级工程质量检查中未因施工质量问题受到处罚证明原件一份；

5、施工工程所在地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机构出具的近三年来所负责组织施工的所有工程皆未发生施工质量投诉证明原件一份；

6、由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出具的近三年至少有一项关于工程质量方面合理化建议被单位采纳证明原件一份；或发表的关于工程质量方面文章有关刊物一份；

上述所有申报材料的复印件须经推荐单位对照原件核对无误后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第十二条　各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协会或市有关协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评选条件的向省建筑业协会工程质量分会推荐。

第十三条　省建筑业协会工程质量管理分会对各市推荐材料进行审核，提请评审委员会评议审定，报省建筑业协会批准。

第4章 表彰与奖励

第十四条　由省建筑业协会向获得省优秀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称号者颁发证书，建议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资格管理部门晋升一级资格等级，并向全省通报。

条十五条　获得省优秀建设工程质量检查员称号后，三年内对其参与施工的建设工程，在参评辽宁省优质主体结构工程及辽宁省建设工程世纪杯奖活动中，在工程质量同等水平情况下可优先申报。

第5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建筑业协会工程质量管理分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3年6月1日起实行。

